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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 100-3 700 MHz频段内工作的无线电测定业务的 
雷达特性和保护标准 

（ITU-R 216/8和ITU-R 226/8号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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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建议书阐述了3 100-3 700 MHz频段工作的陆基/船载/机载雷达的技术和操作特性，以及保

护标准。该建议书中包括了这些雷达的发射机、接收机和天线组件的代表特性及有关部署情况的信

息。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完成各自功能的雷达，其天线、信号传播、目标探测和大必要带宽特性在某些频段

是适宜的； 

b) 无线电测定业务所用雷达的技术特性取决于系统要完成的任务，即便在同一频段内

也会有很大不同； 

c) 无线电导航业务是《无线电规则》第4.10款规定的一种安全业务，不能受到有害干

扰； 

d) 自WARC-79以来，无线电定位和无线电导航频谱的众多划分（总计约1 GHz）已被

取消或降级； 

e) 一些无线电通信研究组正在考虑在无线电测定业务所用的420 MHz至34 GHz频段内

引入新型系统或业务（如固定无线接入及高密度固定和移动系统）的可能性； 

f) 为了确定引入新型系统的可行性，需要了解在为无线电测定业务划分的频段内工作

的、代表性技术和操作特性； 

g) 需要对无线电测定业务与其他业务中的雷达系统的兼容性进行分析的程序和方法； 

h) 3 100-3 400 MHz 频段作为主要业务划分给所有三个区的无线电定位业务； 

j) 3 400-3 600 MHz 频段作为次要业务划分给1区的无线电定位业务； 

k) 3 400-3 600 MHz频段作为主要业务划分2区和3区的无线电定位业务； 

l) 3 600-3 700 MHz 频段作为次要业务划分给2区和3区的无线电定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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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100-3 300 MHz 频段作为次要业务划分给了《无线电规则》第5.428款中所列国家的

无线电导航业务， 

认识到 

a) 《无线电规则》第5.433款规定，在2区和3区，3 400-3 600 MHz频段作为主要业务划

分给无线电定位业务。但是，已敦促所有在此频段内运行无线电测定系统的主管部门，于

1985年终止此类操作。因此，主管部门应采取一切切实的步骤保护卫星固定业务，且不应对

卫星固定业务提出协调要求， 

建议 

1 附件 1 中描述的无线电定位雷达的技术和操作特性，应被视作是那些在 
3 100-3 700 MHz频率范围内工作的雷达的典型技术和操作特性； 

2 ITU-R M.1461建议书应被用作为对无线电测定业务中的雷达与其他业务系统之间的

兼容性进行分析的指导原则； 

3 – 6 dB的干扰信号功率与雷达接收机噪声功率电平之比 I/N 这一标准，应被用作无线

电定位系统所需的保护电平，且如果出现多种干扰，时它代表的是净保护电平。 

 

附件1 
 

3 100-3 700 MHz频段内工作的无线电定位雷达的 
技术和操作特性 

1 引言 

3  100-3  700 MHz频段内工作的无线电定位雷达的特性在表1中给出，并在后续各段中作

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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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 100-3 700 MHz频段内无线电定位系统特性的列表 

陆基系统 船载系统 机载系统 
参数 

A B A B A 

用途 地表和空中 
搜索 

地表搜索 地表和空中搜索 地表和空中 
搜索 

调制 P0N/Q3N P0N P0N Q7N Q7N 

调谐范围（GHz） 3.1-3.7 3.5-3.7 3.1-3.5 3.1-3.7 

进入天线的 Tx 功率（kW）

（峰值） 
640 1 000 1 000 4 000-6 400 1 000 

脉冲宽度（μs） 160-1 000 1.0-15 0.25, 0.6 6.4-51.2 1.25
（1）

 

重复率（kHz） 0.020-2 0.536 1.125 0.152-6.0 2 

压缩比 48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64-512 250 

压缩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CPFSK 不适用 

占空比（%） 2-32 0.005-0.8 0.28, 0.67 0.8-2.0 5 

Tx 带宽（MHz）（–3 dB） 25/300 2 4, 16.6 4 > 30 

天线增益 39 40 32 42 40 

天线类型 抛物型 抛物型 PA SWA 

波束宽度（H,V）（度） 1.72 1.05, 2.2 1.75, 4.4, csc2, 
5.8, 4.5 

1.7, 1.7 1.2, 6.0 

垂直扫描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随机 不适用 

最大垂直扫描（度） 93.5 不适用 不适用 90 ± 60 

垂直扫描率（度/s） 1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水平扫描类型 不适用 旋转 旋转 随机 旋转 

最大水平扫描（度） 360 360 360 

水平扫描率（度/s） 15 25.7 24 不适用 36 

极化 RHCP V H V 不适用 

Rx 灵敏度（dBm） 不适用 –112 –112 不适用 不适用 

S/N 标准（dB） 不适用 0 14 不适用 不适用 

Rx 噪声系数（dB） 3.1 4.0 4.8 5.0 3 

Rx RF 带宽（MHz）（–3 dB） 不适用 2.0 不适用 不适用 

Rx IF 带宽（MHz）（–3 dB） 380 0.67 8 10 1 

部署地区（1 000 km2） 世界范围 世界范围 世界范围 世界范围 世界范围 
（1） 100 ns 压缩。 

CPFSK： 连续相位 FSK 

PA： 相控阵 

SWA： 开槽波导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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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特性 

 3 100-3 700 MHz频带由安装在陆地、船只和飞机上的雷达使用。通常主要用于船

上和飞机上的移动雷达，而固定的陆基系统操作在测试距离内使用且常常安装在绳系的气

球上，用于监视陆地或海岸地区。执行的功能包括有近地表和高海拔机载目标的搜索、海

洋监视、机载目标跟踪以及用于多用途的测距仪器。采用未调制的和角度调制的两种脉冲

调制，且典型的峰值发射机功率范围是500 kW至6 400 MW。对于搜索雷达功能采用典型

值范围小于1%的低占空比周期。接收机噪声系数典型的范围从3.1 dB至16 dB。表1包括了

在3 100-3 700 MHz频段内工作的两种陆基雷达系统、两种船载系统和一种机载系统的典

型特性。 

2.1 陆基雷达 

2.1.1 陆基雷达的操作 

 通常使用工作在3  100-3  700 MHz 频带内的陆基雷达做开闭测距的测试操作。这些雷

达中许多都是移动的，它们常在被安装到轮式车辆后转移雷达的位置，在延伸的飞行路径

上，为机载车辆提供搜索和跟踪功能。另一些安装在测试范围内的固定位置，依然提供搜索

和跟踪功能。 

 表1中的陆基系统B绳系在高达4  600 m的高度提供高达275 km的扩展距离监视。表1
中描述的陆基系统A主要在白天飞行气候良好的条件下工作，偶尔在夜间通过装载于绳系气

球上的雷达继续工作。 

2.1.2 发射机 

 发射机是可调谐的且无论在哪里工作所能支配的频率应在3  100-3  700 MHz频带内。

采用的调制有未调制脉冲、单信道角度调制和多信道角度调制。  

2.1.3 接收机 

 许多测距雷达接收机具有与向各种显示器、操作员控制台和记录设备馈送视频数据和

数据相关的专门选通电路。由绳系气球雷达接收的视频数据通过无线（固定业务）和有线两

种手段转送到地面操作员设备上。 

2.1.4 天线 

 天线是按照测距的特殊目的设计的，但主波束的工作增益要高达40 dBi，电子调节且

通常在随机方向上指向天空，以提高照向空间物体的可能性并接收到来自它们的能量。绳系

气球雷达将它们的天线指向在它们上面几度的水平方向。 

2.2 船载雷达 

2.2.1 船载雷达的操作 

 表1描述了两种典型的在3.1-3.7 GHz频带内工作的船载雷达，舰船系统A和系统B。

系统A用作为主航空器载波空中交通管制（CATC）系统。系统B是一安装在护卫船上的多功

能雷达。这些舰船上安装的雷达的工作地区包括沿海地区和公海。这些雷达是典型地昼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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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它船只提供护航时，经常会出现十部雷达同时工作。除了舰船系统，还有陆地固定

系统用于训练和测试。另外，日常维护和测试的操作也需要这些雷达在一些港口地区偶尔工

作。装备了系统A的舰船大多数总是至少伴有装备系统B的一艘舰船。 

2.2.2 发射机 

 系统A以1 000kW的峰值功率在3  500-3  700 MHz频带内发射。系统B以6.4 MW的峰值

功率在3  100-3  500 MHz频带内发射，且利用了相位调制和跳频的结合。发射在十个带宽为

40 MHz的，指定名称为频带1至10的频段内灵活选定频率。可变脉冲宽度的序列是随机的。 

2.2.3 接收机 

 系统A的接收机如表1所描述，且具有空中交通管制（ATC）的一般特性，用于减少

伪目标/杂波、移动目标指示（MTI）、短/长距选择和将视频馈送到计划使用的位置指示器

（PPI）；它的调谐范围与发射机相同。系统B的接收机工作在3  100-3  500 MHz频段内。接

收机的特性并不可用，但假设其为现代接收机，在更严重的杂波和不利的气候中，具有在延

展距离上检测多个和多种物体所需的大部分处理增益。 

2.2.4 天线 

 系统A采用一个1.75°方位角波束宽度和具有32 dBi主波束增益，仰角从4.4°至30°的
csc2波束的机械旋转反射器型天线。标称天线高度为平均海拔以上（AMSL）46 m。系统B采
用具有42 dBi主波束增益，提供360°覆盖的四平面电子调节相控阵天线。雷达B天线的标称

高度为AMSL 20 m。 

2.3 机载雷达 

 可发现该频段内的机载雷达采用了频谱特征的优点，用这一波长进行长距离的监

视、目标跟踪和ATC。该频段内已经有的典型的机载雷达的频谱特性在表1中作了描述。这

一系统是若干主管部门安装在监视飞机上的一种多功能、相控阵雷达。该系统的天线是一

个安装在飞机机身顶部的大的、开槽波导阵组合。它提供40 dBi的主波束增益而其旁瓣增益

估计为–10 dBi。载有这些雷达的飞机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工作。它们除了空中监视和ATC功
能之外也具有海洋监视模式。这种机载系统典型地是工作在约9  000 m的高度并且根据机组

人员的工作时间，其工作时间可延长至12小时。在有些情况下，通过给飞机的补给，连续监

视可以基本保持在每天24小时。 

3 保护标准 

 雷达受各类型无用信号干扰的方式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特别是连续性类噪声能量和

脉冲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别。类噪声连续波干扰会对无线电测定雷达产生“去敏感效应”，且

预计这一效应与强度相关。在这些干扰到达的任何方位角扇区内，其功率谱密度，在一个合

理的近似值内，可简单地加到雷达接收机热噪声的功率频谱密度上。如果在没有干扰时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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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噪声的功率频谱密度用N来表示，而类噪声的干扰用I表示，那么得出的有效噪声功率

频谱密度就简单地变成I + N。 

 鉴于ITU-R制定的传统雷达保护标准是基于存在干扰情况，因保证目标回波信噪比而

产生的恶化，要求目标回波按照噪声功率上升的比率，从N提升到I + N。只有接受缩短特定

目标的最大范围，放弃对小目标的观测，或通过调整雷达，赋予其更高的发射功率或产生更

多的功率孔径，才能够实现。（在现代雷达中，接收系统的噪声，通常已经接近不可再降的

最小值，且使用近似最佳的信号处理方式也越来越普及。） 

 这些恶化取决于雷达的功能和其目标的性质。对于大多数雷达系统，有效噪声电平

上升约1 dB，将会引起可接受的最大程度的性能劣化。对特定平均值或中值的雷达横截面

（RCS）离散目标，无论该目标的RCS波动特性如何，该上升值都将会把检测范围降低约

6%。此影响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可实现的自由空间范围，与通过最常用范围计算公式

得出的信噪功率比（SNR）的四次方根成正比。有效噪声功率上升1 dB，其相应的功率因子

为1.26，因此如不做出补偿，则要求某给定离散目标的自由空间范围按1/((1.26)1/4) 或1/1.06
的比例下降；即范围水平下降约6%。在范围公式中，SNR亦与发射功率、功率孔径的产物

（用于监视雷达）和目标雷达横截面直接存在比例关系。或者，因此可通过预先检测目标来

补偿1 dB的有效噪声功率上升，但平均雷达横截面为最小目标1.26倍的情况除外，这些目标

的检测可在无干扰的区域或通过提高雷达发射机的功率或其功率孔径产物26%来实现。对大

多数雷达执行的任务而言，这些备选方案都在可接受的边缘，且系统调整，特别是对于移动

雷达，成本高昂、不切实际或无法实现。针对离散的目标，在任何给定的检测概率、错误告

警率和目标波动特性的情况下，这些性能恶化都可能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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